
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優良學生選拔計分表 

班   級               班 座  號  姓   名  

得分 
獎懲紀綠 

(由學務處查證) 
□無□大過：  次□小過：  次□警告：  次 缺曠紀錄 □無 □有 

109學年第 1學期 
成績(高中請附成績

單，國中由學校查證) 

體育/健護(70分以上) （1）學    業 
  原始成績：              換算得分：                  

109學年第 1學期 

特殊表現 

（20分） 

（2）校級幹部 （3）班級或社團幹部 （4）服務學習  

1.            （ ）分 

2.            （ ）分 

3.            （ ）分 

1.           （ ）分 

2.           （ ）分 

3.           （ ）分 

1.            （ ）分 

2.            （ ）分 

3.            （ ）分 

 

(5)校內外競賽 
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 )分 4.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）分 
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 )分 5.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）分 
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 )分 6.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）分 

師長票選(10 分)  學生票選(40 分) 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校優良生參選資格： 

（一）日常行為表現需良好：在校無記過(已銷過者不在此限)及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無缺

曠課紀錄【不含早、午休、第八節】）；體育/健康與體育成績需達 70分以上；以

上僅作為門檻，不計分。 

（二）109學年度第 1學期學業成績計分換算標準如下：(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至整數位) 

原始成績 換算分數 原始成績 換算分數 原始成績 換算分數 原始成績 換算分數 

97-99 30 93-94 27 85-89 23 75-79 15 

95-96 29 90-92 25 80-84 20 70-74 10 

（三）黑粗框內部分請同學確實填寫，以作為計分依據，並請提供「(1)、(2)、(3)、（4）、

（5）」之證明影本，開票後若發現有疏忽遺漏之處恕無法再加分。 

二、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特殊表現計分：(本項上限為 20分) 

 (一)曾擔任 (正副大隊長、文書及交通校級幹部)、社長得 3分；其他校級幹部、社團服

務組員、副社長得 2分。 

(二)擔任班長、副班長、正(副)學藝、風紀、正(副)服務得 2分；其餘班級幹部得 1 分。

(以學期分別計算，班級自訂幹部與小老師不計分) 

(三)服務學習時數: 50小時以上得 5分；20-49小時得 3分；10-19小時得 1分 

(四)參加教育部(局)競賽得獎者，校外競賽第一名（特優）得 5分、第二名（優選）得

4分、第三名（佳作）得 3分；校內競賽第一名得 3分、第二名得 2分、第三名得 1

分。非教育部（局）舉辦得獎者，由學務處組評分小組討論，每項至多得 1分。 

(五)其他特殊表現事項視具體事實，由學務處組評分小組討論，每項至多得 3分。 

三、師長票選計分：第一高票(設 x張)得 10分，其餘各候選人依得票數乘以(10/x)計算

得分，四捨五入至整數位。 

四、學生票選計分：第一高票(設 y張)得 40分，其餘各候選人依得票數乘以(40/y)計算

得分，四捨五入至整數位。 

五、選舉結果如遇同分者，其比序順次為: 學生票選計分師長票選計分特殊表現計分

學業成績。 

總  

分 

 

名  

次 

 

 

填表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導師：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審核人：            訓育組長：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

請於 3月 4日(四)12:25前交回訓育組 


